
证券代码：300649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公告编号：2017-004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协议由政府方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与联合体牵头单位杭州园林设计

院股份有限公司、成员单位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存在由于联合

体一方或多方原因导致项目协议无法有效履行的风险； 

2、合同履行期间可能遇到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突发意外事件，以

及其他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计的因素，可能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因此存在一定

履约风险和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项目采用总价合同，合同总价具体金额待双方协商后甲乙双方以补充

协议确定。根据工程量测算，本合同总价预计将达到交易所规定是信息披露标准。 

4、本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18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8年 2月 13日，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

方一”）受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委托，作为牵头人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以

下简称 “甲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公司与联合体单位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诸安建设”或“乙方二”）就  博

鳌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项目工程总承包事宜和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经协商

一致，签订了《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 

本项目采用总价合同，总价为建筑工程安装费、施工图阶段勘察设计费、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备购置费、临时用地费及其他费用之和。 

合同总价具体金额待双方协商后甲乙双方以补充协议确定。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合同甲方：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以下简称“甲方”）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是 2015 年 6 月经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

隶属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正处级自筹经费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为：承担海南省重点交通工程建设项目法人职责，负责重点交通工

程建设项目管理工作；参与有关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负责组织初步

设计、施工图设计及项目概预算文件的编制报批、招标等前期工作，配合做好国

土、环保、水利等评估工作；根据有关交通工程建设项目计划，负责建设项目实

施过程的组织、协调、管理；组织有关交通工程建设项目交工验收，参与竣工验

收，配合开展项目的决算审计和后评价，做好财产移交工作；依法承接其他交通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提供咨询服务；承办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2.公司与甲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涉及关联交易。 

3.主要股东及各自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 

 无 

4.双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生的购销金额  

无 

5.履约能力分析  

本合同资金来源：省级资金和市级财政配套解决，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属

于政府职能部门，信誉良好，履约能力较强。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合同乙方二：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诸安建设”或“乙

方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670277084J  

法定代表人： 周晓明  



注册资本： 12388.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4年 01月 04日  

营业期限自： 2007年 12 月 26日  

营业期限至： 2037年 12 月 25日  

住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西二环路 278号  

经营范围： 机电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石油化工工程、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环保工程

专业承包（凭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经营）；压力管道安装，锅炉安装、改造、维

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技术服务；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金属结构制造；批发零售：暖通设备及配件、中央空调及配件、家用电器、厨房

设备、水暖管件管材、五金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环保机械设备、消防器材、

建筑机械设备、电梯设备及配件；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具体经营项目以许

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乙方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涉及关联交易。 

3.主要股东及各自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周晓明 3715.60 29.99% 

张春伟 3097.00 25.00% 

周君明 1540.53 12.44% 

陈益飞 813.56 6.57% 

屠增洪 682.07 5.51% 

黄国力 609.24 4.92% 

杨迪信 475.05 3.83% 

许奎安 463.74 3.74% 

唐雅英 212.83 1.72% 

吴志凌 152.04 1.23% 



4.双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发生的购销金额  

无 

5.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安装的专业化

公司，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

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同时具备机电安装工程海外承包权和劳务输出、机电设备出口权。 

公司工程合格率始终保持 100%，工程优良品率均在 90%以上。ISO9001、

ISO14001、OHSAS18001 国际管理体系认证，使工程质量从根本上得以保障。至

2017 年末，企业先后创成各类省（市）级和国家级优质工程 347 项，其中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17 项；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19 项；中国市政奖杯示范

工程 1项；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 9项；上海市“白玉兰”工程 56项；上海市“申

安杯”工程 41 项；浙江省“钱江杯”工程 91 项；浙江省优秀安装质量奖工程

67项；其他省（市）级优质工程奖 46项。 

公司荣获“全国 100家最大经营规模建筑业企业”、“全国设备管理优秀先

进”、“全国优秀施工企业”、“中国建筑业成长性百强企业”、“全国建筑业

AAA级信用企业”、“创建鲁班奖工程优秀企业”、“全国安装行业先进企业”、

“华东建设十大企业”、“浙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建筑强企”、“浙江省

先进施工企业”、“浙江省建筑业重点骨干企业”、“浙江省安装行业诚信企业”、

“浙江省治安安全示范单位”、“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绍兴市百强企业”、“绍兴市建筑业龙头企业”、“诸暨市级建安规模十强企

业”等荣誉称号，履约能力较强。 

袁友槐 150.12 1.21% 

周全 149.29 1.21% 

沈更亮 141.79 1.14% 

朱范华 85.66 0.69% 

黄永庆 62.69 0.51% 

朱范中 36.79 0.30% 



三、本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全称）：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承包人（全称）：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诸安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及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合同双方就  博鳌道路

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项目工程总承包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博鳌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       

        工程所在省市详细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                      

工程承包范围： 

包含博鳌镇道路的种植土回填、绿化、景观、亮化、给排水、电气及管

理中心建筑（不含混凝土工程）；道路沿线的照明、浮雕、人行道及路缘石

等装饰；培兰大桥、大乐大桥、朝烈大桥、排园溪河中桥、机场路沿线等十

四座桥梁的栏杆、人行道及路缘石的改造及亮化等，主要包括项目实施全过

程中施工图设计（含预算）编制、设备及工器具采购、施工、竣工图编制、

交（竣）工验收、移交等内容，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1）协助发包人办理为完成本项目设计施工任务所需的各项报审、报

批工作，包括不限于设计文件、预算资料、开工许可证等，配合项目业主、

发包人完成征地拆迁、地方协调等工作； 

（2）在节约用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对初步设计进行必

要的优化，但优化方案必须经发包人认可，且承包人应对优化后的设计质量

负责； 

（3）完成本项目的详勘工作、施工图设计工作，其中施工图设计工作

内容包括：包含道路两岸的绿化、亮化；培兰大桥、大乐大桥、朝烈大桥等

十四座桥的栏杆改造及亮化；管理中心建筑（不含混凝土工程）、水土保持

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及其他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以及项目业主、发包人认

为必要的评估或论证工作； 

（4）完成本项目施工图设计与初步设计图纸工程量对比工作、工程量

清单、施工图预算编制工作，及时向发包人提供工程清单说明、工程量清单、



技术规范、及清单台帐等； 

（5）按照国家及海南省相关规范，完成施工图桩号范围内的各项临时

工程和永久工程的采购、施工，并做好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施工等工作； 

（6）交工验收证书颁发前，负责本项目各单位工程的维护照管工作； 

（7）完成本项目的交工验收、缺陷责任的修复工作和保修期的保修工

作； 

（8）配合发包人完成项目竣工决算编制（含工程决算及财务竣工决算）、

环保验收、水保验收和竣工文件专项验收等工作，使项目具备竣工验收的前

置条件。 

二、主要日期 

设计开工日期（绝对日期或相对日期）：以开工令为准        

施工开工日期（绝对日期或相对日期）：以开工令为准        

工程交工日期（绝对日期或相对日期）： 2018年 3月 10 日        

三、工程质量标准 

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满足国家现行有关工程设计规范和标准；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交工验收合格，竣工验收优良。    

四、安全生产责任目标 

（1）无等级事故发生； 

（2）负伤率≤2‰； 

（3）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合格率 100%，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 100%； 

（4）避免职业病发生； 

（5）安全文明施工评价达标率 100%； 

（6）施工噪声、粉尘、有毒有害气体、污水的排放达标率 100%。 

（7）对工程从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五、承包人项目总负责人：陈华；技术总负责人：郑伟；设计负责人：  童

存志     ；施工负责人： 马黎明    。  

六、合同价格 

本项目采用总价合同，总价为建筑工程安装费、施工图阶段勘察设计费、设

备购置费、临时用地费及其他费用之和。 

（1）建筑工程安装费按照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建筑工程安装费的 95%计； 



（2）施工图阶段勘察设计费按照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施工图阶段勘察设计

费的 80%计； 

（3）设备购置费按照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的设备购置费的 100%计； 

（4）临时用地费按照批复的施工图预算中临时用地费的 95%计  

（5）经协商一致由发包人临时委托的其他职责所需发生的费用； 

合同总价具体金额待双方协商后甲乙双方以补充协议确定。 

七、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1) 合同协议书 

(2) 合同专用条款 

(3) 合同通用条款； 

(4) 发包人要求； 

(5) 承包人建议 

(6) 其他合同文件； 

(7) 合同附件 

(8)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9) 设计文件、资料和图纸 

(10) 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双方授权代表签署的会议纪要、备忘录、

补充文件、变更和洽商等书面形式的文件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后生效：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九、本协议书一式 拾贰 份，其中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副本拾份，双方各执五份。 

十、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四、本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项目采用总价合同，合同总价具体金额待双方协商后甲乙双方以补充

协议确定。根据工程量测算，本合同总价将达到公司信息披露的标准； 

2、本合同的签订标志公司在前期工程项目总承包的实施过程中起到了良好



的示范效应，公司业务由设计向工程总承包的拓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交

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董事会对合同签订的分析说明  

本次签约的“博鳌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由海南省

交通工程建设局统筹规划建设，项目合同签约对方为政府机关。  

本次公司签订的《博鳌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对公司

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的经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董事会对协议各方的背景、履约能力均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分析，认为公司

及协议各方具备履行并承担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的能力，本次协议签订系各方

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真实、有效，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后续披露本合同的进展情况，若本合同金额超过上年经审计主营业

务收入的 100%，公司将请保荐机构和律师对公司和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出具专

项意见。 

七、备查文件  

《博鳌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14日 




